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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户（回迁户、棚改户）债权登记表

	债权人/购房人
	 

	身份号码/信用代码
	
	电子邮箱
	

	委托代理人
	
	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微信号
	

	通讯/送达地址
	

	债权人银行账户信息
	户名：                           账号：
开户行（具体到支行）：

	是否涉及诉讼或仲裁
	不涉及诉讼或仲裁  □诉讼  □仲裁 (后附法律文书副本)

		


购房情况/房屋现状
	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元）：

	
	所购房屋位置
	

	
	合同约定用途
	□住宅   商业   □车位   □公寓   □办公   □其他

	
	付款方式
	□首付+按揭  □分期支付 □一次性支付  □以房抵款
□其他

	
	购房款是否付清
	□是  □否
	未付金额
	

	
	备案、预告登记情况
	□已备案  □已预告登记 □未备案

	
	交付情况
	□是           否

	债权人/购房人主张
	□备案    □交房   □办理产权证

	登记债权总额
（合计：       元)
	本金
	
	利息
	

	
	违约金
	
	其他
	




	其他诉求或需说明事项：


债权人（签字捺印/盖章）：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1、本《购房户债权登记表》不构成管理人对于登记债权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法性的确认，不构成攀枝花立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或管理人对所登记债权的当然认可，也不属于诉讼时效中断的依据。
2、为提高效率，管理人的有关重要通知（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会议通知、需表决或核查的内容）可选择通过电子送达的方式送达。管理人将相关文件、通知等交寄至债权人送达地址或通过微信、短信、网络系统平台等方式发送的，均视为有效送达。

